附2
2018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包头分营活动
营员招募方案

1、 营员数量

根据中国科协给定的申报名额，拟从全市选拔20名高中学生和2名科技辅导员参加2018年全国高校科学营系列活动。

二、营员选拔条件

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营员分为学生营员和带队老师两类，由全市高中选拔推荐产生。为增强精准扶贫力度，营员名额要适当向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等老少边穷地区、农村牧区倾斜，为贫困地区青少年创造参加科技实践活动的机会，提升贫困地区青少年的科学素质，营员名额中贫困学生营员比例不少于25%，少数民族营员比例不少于30%。根据各单位推荐学生营员和带队老师情况及营员在科学营活动中的表现情况，考虑下一年度的名额分配。

（一）营员所在学校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学校制度健全，管理规范，积极开展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有良好的社会声誉；

2、开展科技教育课程，组织特色青少年科技活动，科技竞赛项目或活动在市级以上竞赛中取得突出成绩；

3、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建立制度成熟、定期组织活动的科技社团或兴趣小组；

4、能积极组织学生参与科技实践，参加重大科技赛事和科技交流活动，并取得突出成绩；

5、重视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学校是自治区或盟市级青少年科技教育示范学校、内蒙古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团体会员单位、入会科技教师在5人以上的优先入选。

6、为了使更多青少年能够在活动中受益，原则上2017年参与高校科学营的学校不再参加选拔。
（二）学生营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爱国守纪，身体健康，意志坚强，积极向上；

2、高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2017年5月就读）品学兼优，综合素质高的学生；

3、爱好自然科学，在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五学科奥赛获其他青少年科技活动中的获奖选手优先入选；兴趣广泛，爱好发明创新，动手能力强的学生优先入选；有发明专利的学生优先入选；

4、身心健康，并适宜参加一定强度的户外活动；

5、善于沟通，具有团队精神和感召力；

6、从安全角度考虑，推荐营员应集中到几所学校，每所学校学生人数不应少于10人；

7、每10名营员中应选拔1名专职小记者营员，负责每天记录科学营生活，向带队老师提交活动简报;

8、专题营要选拔对专题感兴趣的学生参加，精准匹配。

9、为了使更多青少年能够在活动中受益，往年高校科学营的学生营员不再参加选拔。

（三）带队老师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辅导学生参加过自治区级或市级青少年科技活动；

2、熟悉学生，有较强责任心，管理能力强；

3、富有朝气，执行力强，遵纪守法，能够按照规定参与活动全过程；

4、自治区管理办公室要求各盟市科协选派1名工作人员担任带队老师，同时兼任本盟市的领队，负责整体组织与协调工作。

三、营员报名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营员推荐

各学校于5月23日前将报名表上报自治区青少中心（见附件3）。各学校严格按照选拔要求认真做好营员招募及前期管理工作，确保推荐选拔工作公正、公平、公开。推荐的营员须在当地科协和营员所在学校公示一周，无异议后方可上报。

（二）营员报名

2018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使用了网络申报平台，具体要求将另行通知。
四、营前培训

活动办公室将对所有营员和带队老师进行营前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介绍高校科学营活动意义、活动内容、日程安排，活动要求说明，营员健康、安全教育等。

五、组织管理

营员的组织和管理上，可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性，鼓励学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

营员一经入选，即默认为熟知科学营活动内容和规则，并且同意遵守规则，积极参加活动。活动进行过程中，营员应服从带队老师及工作人员的安排，未经允许，不得离队或中途退出。对于弄虚作假、伪造资格参加活动、家长妨碍活动正常进行的学生和不遵守活动要求、私自带领亲属参加、不按规定参与活动、不能尽到管理学生职责的辅导教师，将通报学校进行批评，并禁止其本人和所在学校在3年内参加科学营活动。

六、总结评估

自治区活动管理办公室将根据全国活动管理办公室安排，开展营后总结与评估活动，对优秀营员、优秀成果进行表彰。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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